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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空管运行不正常事件报告程序 

为规范民航空管运行不正常事件的报告工作，明确空管不

正常事件的报告内容和工作程序，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空

管运行情况，制定本程序。 

一、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民航空管行业管理部门以及从事和提供民

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服务、通信导航监视服务、航空情报服务、

航空气象服务单位（以下简称民航空管运行单位）的空管运行

不正常事件报告。 

本程序中的民航空管行业管理部门是指民航局空管行业

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民航局空管办），民航地区管理局的空

中交通管制处、通信导航监视处、航空气象处及民航监管局的

空中交通管理处。 

本程序中的民航空管运行单位包括民航局空中交通管理

局（以下简称民航局空管局）及其所属的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

（以下简称民航地区空管局）、空中交通管理分局、空中交通

管理站和机场管理机构及其下属的民航空管运行部门。 

二、 报告事项 

民航空管运行中发生、发现下列不正常事件应当报告： 

1、 航空器、车辆、人员、动物等侵入跑道影响正常飞行，

导致航空器中断起飞或者复飞的。 

2、 航空器在起飞或者进近着陆过程中,没有在指定的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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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起飞、着陆、复飞的。 

3、 飞行过程中的航空器与航空器、航空器与地面障碍物

之间小于规定间隔的。 

4、 航空器在地面滑行中误入滑行道或者未启用的跑道，

造成不能正常运行的。 

5、 航空器根据机载防撞系统（ACAS 或者 TCAS）告警（RA）

的提示，改变规定或者指定的飞行高度和航迹的。 

6、 飞行过程中的航空器与规定或者指定的空中交通管

制单位中断陆空通信联系，且对其它航空器运行造成影响，致

使其中一方启动应急程序的。 

7、 通信监视设施设备故障，导致管制单位改变管制服务

方式或者实施流量控制的。 

8、 机场导航设施设备不能正常提供服务，导致机场运行

标准降低的； 

9、 航路（航线）导航设施设备不能正常提供服务，影响

航路（航线）飞行安全和正常的。 

10、 机场气象观测设备不能正常提供服务，导致机场运

行标准降低的。 

11、 航行情报服务原因造成航空器不能按照计划正常飞

行的。 

12、 气象服务或管制原因，向航空器提供错误的高度表

拨正值且未予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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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影响机场、进近（终端）及区域空中交通管制

单位不能正常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 

三、 职责分工 

1、 民航局空管办，负责民航空管运行不正常事件的统计

分析，通报民航空管运行不正常情况，指导民航空管改进工作。 

2、 民航地区管理局空管行业管理部门，负责指导民航监

管局的空管运行不正常事件报告及调查工作，核查有关情况，

提出处理意见。 

3、 民航监管局，负责民航空管运行不正常事件调查、原

因分析，做出调查结论，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措施，监督民航

空管运行单位整改意见的落实。 

4、 民航空管运行单位，应当及时主动报告空管运行中发

生、发现的运行不正常事件，积极配合空管行业管理部门的调

查和处理工作，认真落实整改意见和建议措施。 

四、 报告内容 

1、 民航空管运行不正常事件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基本内

容：报告单位及联系人、事发地点、事发时间、事发环境、人

员设施设备状况、事件经过、事件结果、事发原因、采取的措

施、拟采取的措施等。 

2、 发生、发现空管运行不正常事件的民航空管运行单

位，应当立即以电话方式向所属地区的民航监管局和民航地区

空管局运行管理部门报告事件发生的基本情况，及时以书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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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报告所属地区的民航监管局。 

3、 民航地区空管局运行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将收到的有

关民航空管运行不正常事件的情况报告民航局空管局运行管

理部门。 

4、 民航监管局，应当在事件发生 12 小时内，以书面方

式向民航地区管理局空管行业管理部门报告，同时抄报民航局

空管办。 

5、 民航地区管理局空管行业管理部门，应当在事件调查

完成后，以书面方式向民航局空管办报告事件经过、原因分析、

调查结论、处理意见、整改措施及有关建议等。 

五、 有关要求 

1、 民航地区管理局，应当根据本程序制定本地区民航空

管运行不正常事件报告的具体工作制度，明确通报的单位、人

员、方式、渠道、内容等，做到即时发现，即时报告，即时处

理。 

2、 民航地区管理局空管行业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分析研

究本地区民航空管运行不正常事件的规律和特点，指导和监督

本地区民航空管运行工作，向民航局空管办提出意见建议。 

3、 民航监管局，应当按照规定建立 24 小时值班制度，

与辖区内民航空管运行单位之间建立畅通的民航空管运行不

正常事件通报渠道。 

4、 民航监管局与辖区内民航空管运行单位，应当建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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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不定期的会商机制，对空管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分

析研究，制定有效措施。 

5、 符合《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的民航空管运行

不正常事件，在执行本程序同时，还应当遵守民用航空安全信

息管理的有关规定。 




